
关于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运行情况，保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按披露用途合理使用的措施。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本次定向发行内资股股份的发行价格包括初步认购价及最终认购价两个部分。其中，初步认购价为每股新内资股3.43港元，最终认购价以应对公司H股股价在内资股股份认购协议签署至内资股股份发行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第8条的规定补充披露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2022年12月28日、2023年4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3年股东特别大会及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股份发行相关的议案。请申请人补充披露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召集、召开、表决、计票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存在纠纷。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请律师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有关要求，就核准程序的规范性、发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优先认购安排、投资者适当性、认购资金来源、限售安排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律师就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股权质押、违规担保情形及相关情形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